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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创业黑马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徐文峰

010-62691933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7 号电通创

意广场 2 号楼 B 区
zq@iheima.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项颉

010-62691933
北京市朝阳区酒仙桥北路 7 号电通创

意广场 2 号楼 B 区
zq@iheima.com

300688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00,926,641.29
-33,594,769.76
-36,114,961.75
-29,208,522.56

-0.20
-0.20
-6.36%

本报告期末

730,162,426.54
505,379,523.61

上年同期

102,232,819.07
-24,399,334.27
-24,041,423.91
-25,229,012.97

-0.15
-0.15
-4.50%

上年度末

761,284,071.00
544,696,932.70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28%
-37.69%
-50.22%
-15.77%
-33.33%
-33.33%
-1.8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4.09%
-7.2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牛文文

# 蓝 创 文
化传

媒（天津）
合

伙 企 业
（有限
合伙）

王齐飞

天津嘉
乐文化
传媒交
流中
心（有
限合
伙）

崔子浩

王涛亚

21,16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例

15.14%

6.35%

5.05%

3.26%

1.62%
0.9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5,334,675

10,621,261

8,444,800

5,459,071

2,716,100
1,602,7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5,334,606

0

0

0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0
0

崔风华

张玉霞

谢朝华

苗艺刚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0.94%
0.94%
0.94%
0.87%

公司控制股东、实际控制人牛文文先生系天津嘉乐文化传媒交流中心（有限合伙）执行事务合伙
人同时持有嘉乐文化50.02%合伙份额；系蓝创文化传媒（天津）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有限合伙
人，持有蓝创文化35.88的合伙份额。除前述情况外，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

系或一致行动。
上述股东中，蓝创文化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6,500,0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
公司股票4,121,261股；王齐飞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8,444,800股；崔子浩
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2,647,8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68,300股；王
涛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285,0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317,700
股；付东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 379,200股，通过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票 761,200股。

1,570,700
1,570,000
1,569,850
1,461,90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R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1、关于股份回购事宜2024年2月7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

《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并于2024年2月8日披露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07）等相关公告。公司为践行“以投资者为本”的上市公司发展理念，将积极采取措施
切实“提质增效重回报”，维护公司股价稳定，基于对公司价值的认可和对公司未来发展的坚定信心，
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进一步健全公司激励机制，提升团队凝聚力和公司核心竞
争力，促进公司健康、良性、稳健发展，公司在综合考虑经营情况、业务发展前景、财务状况以及未来
盈利能力的基础上,拟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股份的种类为公司已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5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 3,000万元
（含），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30元/股（含）,回购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方案之日
起不超过12个月，具体回购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
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

截至本报告披露日，公司通过股份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403,3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0.24%，最高成交价为 26.05 元/股，最低成交价为23.2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
人民币9,927,457元（不含交易费用）。

公司已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且符合公司既定的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
要求。2、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事宜2024年2月19日，公司披露了《关于签署战略合作协议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08）。公司与
北京智谱华章科技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就生成式人工智能大模型在数字政务、企
业服务等领域的应用与服务项目上进行深度合作。合作内容如下：

（1）政企大模型：公司将基于智谱的大模型底座，对黑马政企大模型进行迭代升级，以全新政企
大模型的服务产品推向双方G端、B端客户群体，迅速实现大模型在政企服务领域的商业落地。

（2）中小企业 SaaS服务生态建设：双方将探索AI技术服务赋能的新模式，将公司丰富的B端客
户资源，与智谱先进的大模型MaaS开放平台技术资源相结合，双方共同探索赋能中小企业SaaS服务
生态建设的新模式。

3、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2023 年年度股东大
会，以及公司职工代表大会，审议通过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相关事项。公司第四届董事
会第一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第四届董事会董事长、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各
委员及第四届监事会主席，并完成了新一届高级管理人员的聘任。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4月22日及4月27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21）、《关于监事会提前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2）、《第四届董事会第一
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4-033）《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2024-034）、《关于聘
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2024-035）等相关公告。

创业黑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4-060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盈方微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王芳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5楼03/05单元
021-58853066

infotm@infotm.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代博

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5楼03/05单元
021-58853066

infotm@infotm.com

00067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844,491,804.62
-22,402,397.12
-23,257,989.34
204,162,286.04

-0.0274
-0.0273
-67.90%

本报告期末
1,769,797,567.07
28,818,504.14

上年同期
1,427,730,030.69
-28,555,145.19
-28,466,760.75
-34,207,804.91

-0.0350
-0.0350
-38.34%
上年度末

2,001,072,330.07
37,172,661.95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29.19%
21.55%
18.30%
696.83%
21.71%
22.00%
-29.5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1.56%
-22.47%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国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95,158

股东性质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14.60%
7.12%
3.43%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
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24,022,984
60,507,200
29,093,40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94,520,248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20,000,000
0
0

荆州市古城国有投资有限
责任公司
王国军
徐非

史浩樑
陈森元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上海萤亿企业咨询合伙企

业（有限合伙）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股东史浩樑先生系浙江舜元企业管理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执行董事。根据相关方出具
的《关于与相关方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的承诺函》，舜元企管、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新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王国军先生、徐非先生及史浩樑先生之间不存在一致行动关系或其他协议

安排；其他股东之间，公司未知其关联关系。

截至本报告期末，前10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刘淑芳通过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
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本公司股份2,760,200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0.33%。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外法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人

1.44%
0.94%
0.94%
0.59%
0.53%
0.46%
0.38%

12,230,400
8,000,000
8,000,000
5,000,000
4,465,600
3,875,861
3,249,000

0.00
8,000,000
8,000,000
5,000,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公司于 2023年 11月 22日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本次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议案。公司拟以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虞芯投资和上海瑞嗔合计持有的华信科 49%的股权及World Style
49%的股份，并同时向包括舜元企管在内的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
称“本次交易”），发行股份数量不超过本次交易前公司总股本的30%，且募集资金总额不超过本次交
易中以发行股份方式购买资产的交易价格的100%。

2024年5月15日，公司召开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
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的议
案》等议案；2024年5月31日，公司召开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公司于 2024年 6月 29日收到深交所出具的《关于受理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
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的通知》（深证上审〔2024〕184号），深交所依法对公司报送的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文件进行了核对，认为申请文件齐备，决定予以受理。

公司于 2024年 7月 12日收到深交所上市审核中心出具的《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审核函〔2024〕130004号）。根据《审核问询函》的
要求，公司积极组织相关各方对函件中提出的问题进行逐项落实、回复，并对《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报告书（草案）》及其摘要进行了修
订、补充和完善。公司于2024年8月9日披露了《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
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申请的审核问询函〉的回复》及其他相关文件。

证券代码：301040 证券简称：中环海陆 公告编号：2024-042
债券代码：123155 债券简称：中陆转债

张家港中环海陆高端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环海陆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钟宇

0512-56918180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华山路

hl_zqb@hlduanjia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雨香

0512-56918180
张家港市锦丰镇合兴华山路

hl_zqb@hlduanjian.com

301040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285,628,610.17
-36,862,112.36
-49,690,899.49
33,512,639.58

-0.3686
-0.3686
-3.61%

本报告期末

1,593,697,322.92
1,002,404,982.94

上年同期

347,625,808.72
9,572,871.43
5,748,658.10

-11,721,065.13
0.0957
0.0957
0.86%

上年度末

1,681,487,239.20
1,039,265,602.0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7.83%
-485.07%
-964.39%
385.92%
-485.16%
-485.16%
-4.47%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5.22%
-3.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吴君三

江苏江海
机械有限

公司

吴剑

#蔡金兴

民生证券
投资有限

公司

9,883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22.57%

12.33%

6.99%

1.56%

1.4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22,575,000.00

12,329,000.00

6,989,000.00

1,557,400.00

1,457,038.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2,575,000.00

0.00

6,989,000.00

0.00

0.00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5,000,000.00

0

0

0

0

中国太平
洋人寿保
险股份有
限公司－
分 红 - 个
人分红

#高尚

林德顺

海宁海睿
创业投资
有 限 公
司－海宁
德晟股权
投资合伙
企 业（有
限合伙）

#董敏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1.22%

1.16%
0.95%

0.82%

0.78%
公司实际控制人吴君三、吴剑合计直接持有公司 2,956.40万股份，双方系父子关系；除此以外，

公司未知上述股东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股东蔡金兴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
户持有1,557,400.00股，合计持有1,557,400.00股；股东高尚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119,000.00
股，通过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45,829.00股，合计持有1,164,829.00股；股东董敏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0股，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

证券账户持有780,000.00股，合计持有780,000.00股。

1,220,859.00

1,164,829.00
945,300.00

824,929.00

78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R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R适用 □不适用
（1）债券基本信息

债券名称

中 环 海 陆 可 转
换公司债券

债券简称

中陆转债

债券代码

123155
发行日

2022 年 08 月 12
日

到期日

2028 年 08 月 11
日

债 券 余 额（万
元）

35,998.42
利率

0.60%
（2）截至报告期末的财务指标
单位：万元

项目
资产负债率

项目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本报告期末
37.10%

本报告期
0.22

上年末
38.19%

上年同期
2.85

三、重要事项1、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宏亘禾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宏亘禾合”）使用自有资金人民
币3,000万元，以增资方式参股北京星箭长空测控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星箭长空”），星箭长
空是一家专注惯性导航系统核心元器件加速度计研发和生产的高新技术企业，本次增资完成后宏亘
禾合持有星箭长空的股权比例为8.8235%。（公告编号：2024-006）

2、目前，公司产品主要应用领域为风电，风电行业为重点发展产业，近年来，风电主机招标价格
持续走低，行业竞争加剧，短期内供需不平衡，但不影响行业未来长期发展趋势。公司募投项目部分
转固导致折旧费用增加，同时可转换公司债券利息，使得成本费用上升。3、2024年半年度，“中陆转债”因转股减少1800元人民币（即18张），共计转换成“中环海陆”股票56股；截至2024年6月30日，“中陆转债”因转股减少15,800元人民币（即158张），累计转换“中环海
陆”股票493股，“中陆转债”余额为359,984,200元人民币（即3,599,842张）。（公告编号：2024-038）

证券代码：301176 证券简称：逸豪新材 公告编号：2024-046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逸豪新材
逸豪新材

赣州逸豪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秘书
LIU LEI

0797-8339625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16号

dmb@yihaoxincai.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钟子宜

0797-8339625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冶金路16号

dmb@yihaoxincai.com

301176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
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81,919,671.54
3,022,839.45
1,977,507.67

-29,391,371.10
0.0181
0.0181
0.19%

本报告期末

2,216,741,082.89
1,582,959,362.41

上年同期

594,250,085.54
-11,101,012.38
-12,283,304.76
-78,014,619.45

-0.0657
-0.0657
-0.67%

上年度末

2,074,460,685.28
1,615,836,522.96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
增减

14.75%
127.23%
116.10%
62.33%
127.55%
127.55%
0.8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
末增减
6.86%
-2.03%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赣州逸豪
集团有限

公司

20,296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
有法人

持股比例

52.06%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如有）

持股数量

88,022,985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88,022,985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 的 股 东 总 数（如

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0

数量

0

香港逸源
有限公司

赣州发展
投资基金
管理有限
公司－赣
州逸源股
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
业（有 限

合伙）

张剑萌

国 信 证
券－招商
银行－国
信证券逸
豪新材员
工参与战
略配售集
合资产管
理计划

孟庆晨

张美兰

李爱红

周军

陈惠萍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外法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10.65%

8.33%

3.95%

0.67%

0.34%
0.19%
0.19%
0.15%
0.15%

（1）张剑萌持有赣州逸豪集团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张信宸持有香港逸源有限公司 90%的股
权；张信宸系张剑萌之子，两人共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

（2）除前述内容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股东陈惠萍通过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股257,000股，未通过普
通账户持股，合计持有257,000股。

18,004,048

14,088,889

6,684,078

1,137,227

579,700
327,000
320,700
260,000
257,000

18,004,048

0

6,684,078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R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300901 证券简称：中胤时尚 公告编号：2024-043
浙江中胤时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适用R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中胤时尚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潘威敏

0577-88823999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丰叶路180号

zoenn800@zoenn.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建敏

0577-88823999
浙江省温州市鹿城区丰叶路180号

zoenn800@zoenn.com

300901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是R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92,852,405.60
-15,523,475.95
-13,043,299.90
8,074,867.81

-0.07
-0.07
-1.53%

本报告期末

1,238,389,469.26
1,000,922,172.18

上年同期

221,244,558.61
20,419,278.91
21,215,211.62
42,838,673.91

0.09
0.09
1.95%

上年度末

1,290,029,476.10
1,027,073,494.97

本报告期比上年
同期增减
-12.83%
-176.02%
-161.48%
-81.15%
-177.78%
-177.78%
-3.48%

本报告期末比上
年度末增减

-4.00%
-2.5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
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中胤集团有限公司

12,908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持股比例

49.3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18,332,000.00

-

持有有限售条
件的股份数量

-

持有特别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
总数（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

数量

43,900,000

温州华胤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厦门昊嘉财富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珠海阿巴马资产管理有
限公司－阿巴马悦享红
利72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博信（天津）股权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张玉霞

南京市今正石油化工有
限公司

鲁国友

欧阳标

杨宗昌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
情况说明（如有）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其他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9.61%

1.36%

1.31%

0.85%

0.83%

0.75%

0.63%
0.57%
0.50%

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及是否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
理办法》中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不适用

23,071,404.00

3,252,000.00

3,155,300.00

2,042,800.00

2,000,000.00

1,801,700.00

1,500,000.00
1,370,300.00
1,189,700.00

-

-

-

-

-

-

-
-
-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17,000,000

-

-

-

-

-

-
-
-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是R否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证券代码：002868 证券简称：绿康生化 公告编号：2024-083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绿康生化”）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于2024年

8月26日在福建省浦城县园区大道6号公司综合办公楼二楼第一会议室召开，会议采取现场结合网
络投票方式举行。参加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5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4,834,616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 41.7169%。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 5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37,
740,922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4.283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4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27,
093,694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330%。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董事长赖潭平先生主持。公
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师
事务所律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

二、会议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无需编制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804,0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29％；反对26,35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6％；弃权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48,2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0409％；反对26,3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4524％；弃权4,2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5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506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以简易程序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的风险提示及填补回报
措施和相关主体承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806,5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67％；反对26,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03％；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0,7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89.9378％；反对26,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9.3807％；弃权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1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未来三年（2024-2026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824,5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845％；反对8,15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26％；弃权1,9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68,7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3948％；反对8,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2.9236％；弃权1,9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6816％。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三分之
二以上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关于偶发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807,2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8％；反对25,05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6％；弃权2,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

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5％。无关联股东参与表决。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4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1889％；反对25,0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9861％；弃权2,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0.8251％。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拟续聘2024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64,807,166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7％；反对24,15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2％；弃权3,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

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1％。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 251,315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0.1530％；反对24,15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8.6632％；弃权3,300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1.1838％。

本议案为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的过半数

通过。

三、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范永超律师、袁义萍律师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

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绿康生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 年 8 月 27 日

证券代码：002813 证券简称：路畅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3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4年 08月 26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续聘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拟续聘毕马威
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度的审计机构。本次
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符合财政部、国务院国资委、证监会印发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
所管理办法》（财会〔2023〕4号）的规定。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基本信息
（一）机构信息
1.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于1992年8月18日在北京成立，于2012年7月5日获财政部批准转制

为特殊普通合伙的合伙制企业，更名为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毕马威
华振”），2012年7月10日取得工商营业执照，并于2012年8月1日正式运营。

毕马威华振总所位于北京，注册地址为北京市东城区东长安街1号东方广场东2座办公楼8层。
毕马威华振的首席合伙人邹俊，中国国籍，具有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
截至2023年12月31日，毕马威华振有合伙人234人，注册会计师1,121人，其中签署过证券服务

业务审计报告的注册会计师超过260人。
毕马威华振2023年经审计的业务收入总额超过人民币41亿元，其中审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

39亿元（包括境内法定证券服务业务收入超过人民币9亿元，其他证券服务业务收入约人民币10亿
元，证券服务业务收入共计超过人民币19亿元）。

毕马威华振2023年上市公司年报审计客户家数为98家，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审计收费总额约为
人民币5.38亿元。主要行业涉及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电力、热力、燃
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采矿业，房地产业，科学研究和技术
服务业，农、林、牧、渔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以及住宿和餐饮业。毕
马威华振2023年本公司同行业上市公司审计客户家数为53家。

2. 投资者保护能力
毕马威华振购买的职业保险累计赔偿限额和计提的职业风险基金之和超过人民币2亿元，符合

法律法规相关规定。近三年毕马威华振在执业行为相关民事诉讼中承担民事责任的事项为：2023年
审结债券相关民事诉讼案件，终审判决毕马威华振按 2%-3%比例承担赔偿责任（约人民币 270万
元），案款已履行完毕。

3. 诚信记录
毕马威华振及其从业人员近三年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罚、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行

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曾受到一次出具警示函的行政监管措施，涉及四名
从业人员。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前述行政监管措施并非行政处罚，不影响毕马威华振继续承
接或执行证券服务业务和其他业务。

（二）项目信息
1. 基本信息
毕马威华振承做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路畅科技”）2024年度财务报表审计

项目的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的基本信息如下：
本项目的项目合伙人刘若玲女士，2009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刘若玲女士2005年开始

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07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刘若玲

女士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7份。
本项目的签字注册会计师彭晟先生，2021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彭晟先生2021年开始

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5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3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彭晟先
生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3份。

本项目的质量控制复核人成雨静女士，2008年取得中国注册会计师资格。成雨静女士2004年
开始在毕马威华振执业，2010年开始从事上市公司审计，从2024年开始为本公司提供审计服务。成
雨静女士近三年签署或复核上市公司审计报告10份。

2. 诚信记录
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和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最近三年均未因执业行为受到任何刑事处

罚、行政处罚，或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的行政监管措施，或证券交易所、行业协会等自律组织的自律
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

3.独立性
毕马威华振及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项目质量控制复核人按照职业道德守则的规定保

持了独立性。
4.审计收费
毕马威华振的审计服务收费是按照业务的责任轻重、繁简程度、工作要求、所需的工作条件和工

时及实际参加业务的各级别工作人员投入的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等因素确定。结合目前市场价格
水平与审计机构协商后，2024年度在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审计总收费为人
民币158万元（其中年报审计费用为人民币118万元，内控审计费用为人民币40万元），较上一年审
计费用维持不变。如出现合并报表范围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导致毕马威华振工作量发生重大变化
等情形，审计总收费将由毕马威华振与路畅科技另行协商确定。

二、拟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履行的审批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审议意见

公司召开了独立董事专门会议对该事项进行了事前审议。该事项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审计

专门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审计委员会认为：毕马威华振具备证券从业审计资格，组织机构

健全，具有丰富的上市公司审计经验和能力，符合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的条件，同意向董事会提议

续聘毕马威华振为公司2024年度审计机构。

（二）董事会对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 2024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续聘公司2024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全体董事一致同意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为公司的2024年度审计机构，并将该议案提交至公司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生效日期

本次公司聘请会计师事务所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聘请会计师事务所自公司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三、报备文件
1、路畅科技第四届董事会2024年第二次定期会议决议；
2、路畅科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3、第四届独立董事专门会议第五次会议决议；
4、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专门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决议。
5、拟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其基本情况的说明。
特此公告。
深圳市路畅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301256 证券简称：华融化学 公告编号：2024-048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24年 8月 26日 15:

30在四川省成都市锦江区金石路366号新希望中鼎国际2号楼18楼会议室召开。会议由董事长邵
军先生主持。本次股东大会由董事会召集，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
会议召开及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 115 人，代表股份 360,544,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5.113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 2人，代表股份 358,28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642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3 人，代表股份 2,259,2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7％。

（2）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14人，代表股份 16,744,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4883％。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 1人，代表股份 14,484,8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3.0177％。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3人，代表股份2,259,2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4707％。

3．公司董事、监事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
股东大会。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以下议案并形成决议：

提 案
编码

1.00

提案名称

关于 2024 年中期
利润分配方案的

议案

表决结果

总 表 决 结
果

其中：中小
股 东 表 决

结果

同意

股份数注1
360,330,300
16,530,300

占比注2
99.9407％

98.7237％

反对
股份数注1
208,400

208,400

占比注2
0.0578％

1.2446％

弃权

股份数注1
5,300

5,300

占比注2
0.0015％

0.0317％

表决情况

经出席会议
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半
数以上同意，
本议案通过

注1：有表决权股份数
注2：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委派的刘志广律师与荣子杨律师见证，北京中伦

（成都）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
人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相关事宜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中伦（成都）律师事务所关于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

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融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6日

证券代码：000863 证券简称：三湘印象 公告编号：2024-033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接受纪律审查
和监察调查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2024年8月24日，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从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监察委员会网站获悉，公司独立董事郭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

委国家监委驻交通银行纪检监察组纪律审查和天津市监察委员会监察调查。

郭宏伟系公司独立董事，目前除担任公司独立董事、董事会战略与投资委员会委员、董事会审计

委员会委员、董事会提名委员会主任委员外，未担任公司其他职务，不参与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上述

事项不会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产生重大影响。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事项的后续情况，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三湘印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8月27日


